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3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4)佑字第 125號 

主旨:「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申領執業證作業須知」第2點附表1，業經該署於中華民

國114年6月24日以觀業字第11430017551號令修正發布，並於同日刊登於行政

院公報生效，檢送行政規則規定（含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）1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4年 6月 26日觀業字第 1143001972號函轉該署 114年 6

月 24日觀業字第 11430017551號令辦理。 

2. 考量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申請換發執業證便利性，併同提升核、換證作業效

率，爰修正旨揭作業須知第 2點附表 1，足資證明執行業務文件新增「載有導

遊、領隊姓名之旅行業責任保險證明書」，使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應檢附之文 

件更符合實務需求。 

3.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網址  

https://tad-documentap.tad.gov.tw 

識別碼:F54DC26A8E      發文字號: 1143001972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https://tad-documentap.tad.gov.tw/

